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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3〕76号

申请人：某公司。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

法定代表人：孟繁昌，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200环

罚决字〔2023〕27 号），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向本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在证据不足，申请人停产的情况下，依

据一台正在检修中设备的内部环境和设备数据潦草办案，对申请

人罚款 44.7143万元，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

一、申请人在被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28 日检查前，已因设备

故障停产，属炉窑停运阶段。在炉窑停运期间，停运石灰窑配套

建设的旋风除尘+脱硫脱硝+湿式静电除尘设施便于检修，不属于

被申请人认定的“在生产过程中，停运设施”造成大气污染物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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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3月 24日，申请人因治污设备连接烟筒的管道破裂，空气

进入管道导致含氧量高，数据异常，急需维修。于当日 12 时 55

分，向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上报停产，同日，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1121-2020）规定，向灵宝分局提

交书面的数据异常说明，并附管道泄漏图片证明，请求停产维修，

并及时联系运维公司西安 X公司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维修。该

公司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氮氧化物数据异常的原因系设备校准时

间短时间内数据漂移比较明显，应更换氧气传感器，并对相关设

备进行维修更换。至 3月 28日被申请人检查时，申请人尚未启动

生产，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没有事实依据，认定事实

错误。

二、申请人不存在“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的违法

行为。申请人因上述原因己于 3月 24日上报停产，被申请人在 3

月 28日才以帮扶企业为名到申请人处检查，申请人事先并不知道

要检查，根本不存在“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的违法

行为。申请人没有生产，炉窑处于停产状态，申请人的监测设备

安装在烟囱底部，监测数据是烟囱内部残留物所产生的数据，不

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数据，也不是石灰窑所产生的污染物。

三、认定申请人直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依据不足。被申请人

据以认定申请人直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证据是“生产和排放大气

污染物的录像”。被申请人检查时申请人处在停产期间，被申请人

认定申请人直接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是什么？小时烟气流量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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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应当依据什么标准？申请人又超过哪些排放标准？申请人不

清楚。就目前证据而言，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生产和直接排放大

气污染物的依据不足。

四、申请人不存在拒绝提供证据的事实。被申请人检查人员

要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申请人均全部配合提供。对被申请人检

查人员制作笔录没有签字，是认为记录内容不客观而拒绝签字，

不属于拒绝提供证据，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拒绝提供证据，认定

事实错误。

五、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被申

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所有证据仅凭推测。申请人

因管道原因 3月 24日停产，无法在被申请人前来调查时正常启动

使用排污设施。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在石灰窑有污染物排出的情况下，大气

污染防治设施全部停运，大气污染物直接排放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申请

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依法应予维持。

一、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申请

人执法人员于 2023年 3月 28日对申请人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

司石灰窑内有石灰石，石灰窑内有温度，石灰窑口有刺鼻气味，

大气在线自动监控设施正在运行，现场查看在线自动监控设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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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二氧化硫、颗粒物折算数据超标，氧含量为 20.3%，3 月

24日 12时 55分平台标记为“停运”，上传数据不再进行超标统计。

该公司石灰窑配套建设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全部停运，大气污染

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3月 28日 17时 34分该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开启石灰窑配套治污设施后，数据下降明显，二氧化硫标况值数

据由 27.12mg/m³降至 4.99mg/m³，氧含量为 20.43%。执法人员制

作现场勘查笔录和询问笔录，该公司负责人李某甲拒绝签字。上

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

款“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

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

停业、关闭：（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定，

对申请人拟处罚款 44.7143万元。6月 21日，被申请人委托三门

峡市 X公证处公证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6月

26日，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7月 10日，被申请人组织召开听证

会，对该公司提出的理由进行认真研究，认为该公司石灰窑内有

石灰石，石灰窑内有温度，石灰窑口有刺鼻气味，配套的自动监

控设施二氧化硫标况值明显有污染物排出的情况，不属于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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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大气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对申

请人的听证理由不予支持。7月 14日，被申请人下达案涉行政处

罚决定，并于 7月 19日送达该公司代理律师。

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一）关于申请人认为“被

申请人认定其存在违法行为没有事实依据，认定事实错误”的问

题。3月 28日，执法人员对申请人现场勘察，在该公司石灰窑口

处李某甲和李某乙回答现场刺鼻气味是二氧化硫，24日 12时 55

分开始闷炉，闷炉期间没有开启污染防治设施（有现场视频佐

证）。3月 28日 17时 34分，该公司现场人员开启石灰窑配套治

污设施后，在线自动监控数据下降明显，证明石灰窑有废气污染

物排出且配套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可以正常运行。以上内容有现

场照片、视频和在线监控数据为证。（二）针对申请人“3 月 24

日，我公司因铁管道破裂、导致含氧量高数据异常，急需维修”

的问题。该公司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炉

窑》（HJ1121-2020）中 4.3.4.1“污染防治设施应与产生废气的生

产设施同步运行”的标准执行。（三）关于申请人认为其不存在“以

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的问题。3月 28 日被申请人现

场检查时，该公司石灰窑内有石灰石，石灰窑内有温度，石灰窑

口有刺鼻气味，该公司李某乙说现场气味是二氧化硫。该公司现

场人员开启石灰窑治污设施后，数据下降明显，证明该公司石灰

窑内正在排放废气污染物，石灰窑配套治污设施未运行，废气污

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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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规定，以上内容有现场照片、视频为证。（四）

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我公司直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依据不足”的问题。该公司执行《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41/1066-2020），排放限值二氧化硫 50mg/m³、颗

粒物 10mg/m³和氮氧化物 100mg/m³。申请人对其执行什么标准，

排放大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都不清楚，在石

灰窑内产生废气的情况下应开启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保护

常识都不知道，如何能做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五）关于申请

人认为：“我公司不存在拒绝提供证据的事实，被申请人认定我

公司拒绝提供证据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3月 28 日执法人员现

场制作勘查笔录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甲以身体不适离开，

该公司生产负责人李某乙拒绝在勘察笔录上签字，3月 30日执法

人员对李某甲进行询问，询问笔录完成后，李某甲再次拒绝签字。

现场勘查笔录和询问笔录是证据的重要部分，执法人员如实记录

并多次讲明政策，李某甲仍拒绝签字。（六）关于申请人认为：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所有证据仅凭

推测”的问题。申请人大气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有现场照

片、视频、在线自动监控数据、现场勘查笔录和询问笔录等证据，

并非申请人所说“所有证据仅凭推测”。

经查：申请人位于灵宝市 X乡 X村，主要从事预制件、石料

销售，水泥用石灰岩开采，石灰生产、销售。2023年 3月 24日，

申请人通过微信向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工作人员提交停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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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报告称该公司因管道故障，于 2023年 3月 24日 12时 55分

停产。3月 25日，申请人通过微信向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工作

人员提交《某公司数据异常说明》及附图。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

局工作人员在微信中均未回复。3月 28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现

场检查时发现申请人石灰生产线处于焖炉状态，炉内有物料，炉

火已熄灭，石灰窑上料口处有气味，配套治污设施未运行，企业

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平台标记为“停运”。经执法人员要求，

申请人开启了治污设备，在线自动监控设施显示二氧化硫标况值、

折算值下降。在被申请人调查期间，申请人相关负责人拒绝在现

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上签字。4 月 7 日，被申请

人对申请人涉嫌大气污染物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立案。4月 11日，

被申请人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豫 1200 环责改字

〔2023〕31号），责令申请人立即恢复污染防治设施正常使用。

6月 15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豫

1200环罚告字〔2023〕24号），告知拟对申请人处以罚款 44.7143

万元，并告知申请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6月 26日，申

请人申请听证并提交行政处罚申辩书，认为其已报备停产且没有

生产，不存在为逃避监管临时停产的行为，被申请人调取的证据

不能证明申请人实施了违法行为，不应被处罚。7月 10日，被申

请人组织听证。7月 13日，被申请人组织召开重大复杂案件集体

讨论会议，未采纳申请人听证意见。7月 14日，被申请人作出案

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200环罚决字〔2023〕27 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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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罚款 44.7143 万元。申请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

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

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三十三条规定：“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

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第五十四条规定：

“除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

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

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根据上述规定，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并收集对

当事人不利以及有利的证据，亦应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情节、

主观过错、危害后果等因素，最终依法客观公正的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本案中，申请人客观上存在未运行治污设施的行为，但被

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量

不当的问题：

一、从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来看，申请人已于 3月

24日、3月 25日向被申请人的灵宝分局工作人员提交停产报告、

《数据异常说明》及附图，且有第三方企业维修的证明材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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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3月 28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也显示，查看自动监控设

施正常运行，3月 24日 12时 55分平台标记为“停运”，上传数据

不再进行超标统计。根据上述证据，结合《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的公告》第三部分“标记则

视为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异常情况”的规定，说明申请人因设

备故障已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异常情况，被申请人在报告当

日已经知晓申请人相关设备已经停运。但被申请人在实施行政处

罚时，仅依据申请人石灰窑内有物料、有温度、上料口有气味，

治污设施打开后监测数据下降即认定申请人违法并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对申请人是否提前报告停产、是否造成危害后果、危害程

度等因素未全面调查并综合考量。

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时参照《河南省生态环

境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采用“是否配合执法检查”裁量因素

时，认定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拒绝在调查询问笔录上签字的行为属

于拒绝提供证据，并在计算罚款金额时以此作为裁量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或者

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或

者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本机关认为，本案中，被

申请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申请人能够接受询问，并未拒绝或者

阻挠调查和检查，其工作人员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时，执法人员只

需在笔录上标注清楚即可，被申请人仅因被询问人拒绝签字就认

定申请人拒绝提供证据明显不当。



10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不清、证

据不足，裁量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200环罚决字

〔2023〕27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 12月 12日


